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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权威机关透露的最新消息，2010
年中央部门预算首次实现向社会公开，全
年共有74个中央部门亮出“账本”，向社会
公开了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
出预算表。(3月1日《人民日报》)

越来越多的中央部门主动亮出“账
本”，表明中央层面对政府信息公开的
认识越来越趋于统一，体现了建设透
明、责任政府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对
纳税人权益的尊重。可以预见，中央层
面预算公开的大踏步前进，施加给地方
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压力也将越来越

大，这对确保将人民群众知情权和监督
权落到实处是大有裨益的，也有利于各
部门预算工作科学化进程的推进。

但我们必须承认，政府部门的预算
公开工作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地
方。比如，当前预算公开的范围还不够
广，很多应该主动公开的单位还没有公
开；预算公开还过于笼统粗放，公众最
关心的许多民生项目支出、“三公消
费”等仍然无法确知；预算公开过于专
业，老百姓看不懂的地方还不少；预算
公开的时效性还不强，很多单位是人大

开完会后才公开，不利于代表的审查和
公众的参与；预算公开的绩效考核和责
任追究机制目前基本上还是空白，强制
公开的威慑力还不够。

因此，我们在看到预算公开成绩的时
候，也期待相关部门针对预算公开工作中
还存在的问题，拿出更给力的措施，不断
拓展预算公开的广度和深度。

但另一方面，仅仅预算公开显然是
不够的。很多时候，预算是一回事，一
些政府部门把人大批的预算当废纸的情
况也屡见不鲜。预算的钱是不是花在预

算项目上了？预算的钱有没有超标或者
节余？这种预算的合理性究竟如何？等
等。这些问题的依然存在说明，没有决
算的公开，纳税人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真正的监督、整改、追责，以及所谓
“建设真正的透明政府”等，就依然是
一句空话。因此，财政预算公开很重
要，但决算公开更重要。

相比于预算公开，目前决算公开显得
更为滞后，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明确将

“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列为了政府信息公

开的重点内容。近几年，也不断有人大代
表提案“逐步将部门决算向社会公开”，但
进程缓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害
怕加大工作量、害怕问题曝光、害怕舆论
误读等，但缺乏硬性的法制规约则是根本
原因。

无论如何，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和决
算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又到
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我们不仅期待
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工作有较大的进展，
更期待能有约束性的财政制度出台。

因为我国不同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具有一定
差距，如果“一刀切”地全国统一个税起征点，不仅不
符合我国的国情，而且不能体现税收的公平与公
正。而倘若能实现个税起征点的因“地”制宜，不仅能
熨平各地区间因地域间的经济水平等差异而带来
的税收不公平；而且也能提高制度安排的效率问
题。因为如果将个税起征权限下放，就能省去个税
法律修改时的繁文缛节，从而加快公共政策的执行
效率；此外，也符合国际惯例。

公开庭审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日前，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透露，“平顶山天
价逃费案”的再审开庭将进行现场直播。舆论监督
通过促进法院审判与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恰恰使
得那些干扰司法公正的力量难以有所作为，从而为
法官捍卫法律尊严，坚持公平正义，提供了有力支
持。公众期待着“平顶山天价逃费案”再审开庭的现
场直播，更期待着更加公开的司法使正义的阳光尽
量照到每个角落。

中小学教材可考虑重复利用

从今年开始，我国部分中小学教材将进行绿色
印刷，争取3年内实现全部绿色印刷。其实，中小学生
用过后的教材完全可以重复使用，这种提高教材的
使用周期，也是促进环保的一项好举措。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生教材正逐步变成一种公共产品，实
行教材的回收与循环使用，不仅仅能避免纸张再次
利用产生的污染，实现节能环保，并且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产品提供的成本，值得尝试。

公务员退出社会组织是可喜进步

从今年起，北京市将实行社会组织分级管理制
度。同时，新增社会组织中将严格控制公务员或事
业单位人员兼职。这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固
然，公务人员进驻社会组织或许可以预防团体违法
犯罪等一些事件的发生；但这无疑也会大大抹煞社
会组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这种丢了西瓜拾芝麻的
做法可谓不值。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性应该摆在第
一位，期待着政府在社会组织事务上能够更大度一
些，放宽放松，给社会组织一个通畅的发展渠道。

“顶层设计”应破解两大难题

据悉，有关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理念、思
路与办法，已进入操作层面。其中，有一个较为明确
的“顶层设计”思路。这就是，对收入进行“提低、扩
中、限高”，大体合乎收入分配改革的科学方向。但现
实地看，还需要对腐败性收入、灰色收入等进行制
度性设障。如果这两方面成为不少人的收入来源，
收入差距难免会继续拉大。而且，这样的“顶层设
计”，必须先有效破解两大难题：首先是如何科学兼
顾公平与效率问题；另一个难题是，有没有勇气打
破既得利益格局。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湖北赤壁供水总公司对用户设置每月5
吨保底用水量，不足5吨按5吨收费，供水公
司称因企业亏损严重作此决定。(3月1日《京
华时报》)

生意人都希望自己的产品销得多，因为
产品销得多就意味着多赚钱。赤壁供水总公
司自然也深谙此道，于是就打起了用户的主
意，设置每月5吨最低标准，不足5吨按5吨收
费。于是乎，不管用户用不用到5吨水，也不
管用户有没有实际用水，只要用户有个水
表，一律按5吨收费。

用多少水给多少钱，本来是最简单的道
理。但是对于“保底用水”来说，这种合理和
公平的准则竟然跪倒在垄断部门之下。笔者
无意评述该公司的行为有没有考虑低保户
的实际困难，是不是强制消费，属不属于垄
断之下的“霸王条款”。笔者只想说，在提倡
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今天，“保底用
水”实不足取，其真正可怕之处在于纵容甚
至鼓励用水，说白了就是在鼓励浪费。道理
很显然，对于用户而言，也许形成这样的逆
反心理：即使用水没达到“保底用水量”，也
要按“保底用水量”收费，不如干脆打开水龙
头任由自来水哗哗白流算了。节约不归已，
何必节约呢？

现在，缺水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我
国水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
占有量的1/4。资料表明，我国城市日缺水量
达上千万立方米，在600多个城市中，有一半
以上城市长期处于水资源匮乏的状态。然

而，在一些人看来，水却是个不值钱的“贱
物”，因而浪费水现象相当普遍。殊不知，水
对人类早已发出警告。且不说我国北方少
数地区极为缺水，很多家庭连吃水都很困
难，单就说去冬今春以来我国大部分省份
遭遇的严重干旱，其实都已经给我们敲响
了警钟。

水是一种公共资源，也是生命之母，关
乎每个生命的生存。节水不仅仅是一种习
惯，更是一种道德，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
把节约用水作为基本的道德操守来坚持。因
此，对于此类“保底用水”的做法，有关部门
应尽快叫停。

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
上，全国工商联将提出19个团体
提案，涉及问题包括民营企业融
资难、税费负担重，以及破除垄
断、完善行业发展政策等内容。
全国工商联昨日披露的提案显
示，目前中国的社保费率超过
40%，高于经济发达国家。在较
高的社保费率中，企业缴费比例
过高，使企业负担过重，建议政
府投入、降低企业费率。(3月1日

《新京报》)
社保缴费比例过高，一方面

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也
影响员工福利的提升和保障水
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一是影响职工工资的提高。
受成本制约，企业涨薪每每受到
限制；二是影响企业参保的积极
性。一些企业千方百计规避正式
劳动合同，逃避给员工上社保，
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社保的扩
面；三是影响职工参保的积极
性。一些职工为了让现有生活水
平不受影响，不得不放弃参保，
以获得更多的工资。在这种情况
下，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减轻企
业和职工的社保负担，可谓势在
必行！

当然，降低社保缴费比例，
需以职工社保待遇不降低为前
提，更不能以职工的权益受损为
代价。否则，在当前我国社会保

障水平本就很低的情况下，只会
雪上加霜。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
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政府应当
承担更多责任。给每一个公民提
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
任，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
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近年
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增
加，政府越来越富，现在是到了

“还富于民”、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的时候了。因此，政府应当加大
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
职工缴纳比例。

二是国企应承担更多责任。
政府增加对于社会保障的投入，
会导致财政收入负担加重，甚至
出现资金缺口。缺口如何补上？
我认为，可以从国企的利润中拿
出一部份，用于填补社保的缺
口。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
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在
性质上属于全民所有，应当上缴
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近
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整体经营状
况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垄断行业
国有企业利润连年大幅增长。全
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
19870 . 6亿元，同比增长37 .9%。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提
高国企向政府分红的比例，将国
企部分利润用来补充社保缺口，
从而使社会资源实现更优化的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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